
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自訂限額，扣款行專用） 

 申請人為便於利用金融機構帳戶支付應付予委託單位款項，茲向貴行申請 □ 委託、□ 終止 以申請人

下列約定之活期性存款帳戶（以下稱約定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下表申請人或第三人之應付款項，並同

意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 申請人同意貴行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財金）「全國性繳費（稅）系統」所傳送之訊息，

自下列活期性存款帳戶轉帳扣繳應付款項，當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行政執行署或其

他機關扣押或存款帳戶結清時，貴行得不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或責任，概由申請人自

行負擔。 

二、 為辦理本件轉帳扣款業務，委託單位得將申請人轉帳扣繳資料交付予帳務代理行，經由財金轉交貴

行辦理；貴行亦得將扣繳結果（包括扣繳不成功之原因）經由財金回覆帳務代理行，由帳務代理行

回覆委託單位。 

三、 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

額等），辦理轉帳扣繳作業，如因此所生之錯誤或疏漏，由申請人逕洽委託單位處理。 

四、 申請人瞭解使用本服務每筆轉帳扣繳可能需繳納手續費，申請人將自行向委託單位確認，如需由申

請人負擔手續費者，申請人並授權貴行自約定扣款帳戶逕行扣繳。 

五、 「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如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

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扣款。 

六、 申請人同意訂定每月授權累計扣帳金額新台幣□2,000 □1,000 □300 □其他金額___________元， 

□指定每月扣款日期_______日、□不指定，倘因前述事項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新台幣伍佰萬元，但關稅費及基金證券費每

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各為新台幣參仟萬元。 

七、 貴行於同一日需自約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繳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貴行得依

貴行實際作業之順序扣款。 

用戶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帳戶留存印鑑 

          

申請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扣款銀行 
銀行 

（中國信託、郵局不予受理） 
分行 

扣款帳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用戶欄姓名請填載原繳費義務人姓名或名稱，如投信基金之

基金買受人、信用卡之持卡人。如申請人係委託/終止扣繳本人費

用，該用戶欄（含姓名及身分證號碼），請劃斜線刪除。 
 

          此致                           銀行 

 ------------------------------------ 捐款人資料 （開立捐款收據用） ------------------------------ 

收據抬頭：□同扣款人 □其他                        
收據寄送地址：                                        _____________              
收據寄送方式：□年度  □每月  □其他              
慈林通訊：□寄  □不寄   □收電子通訊 E-mail：    _____                           
聯絡電話：                      手機：                        
本申請書一式四聯：第一聯存款行留存、第二聯帳務代理行留存、第三聯委託單位留存、第四聯申請人留存 

委   託   單   位 費   用   類   別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財團法人慈林教育基金會  公益慈善捐款  

扣款銀行 

填載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